








四、工作要求

（一）项目实施。各项目村为项目实施主体（单一项目如涉

及多个村，可由镇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和资

金使用安全，依法依规开展并完成项目工作，加快资金使用进度，

加强补助资金管理，做好绩效自评等工作，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

监督检查。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农场）负责督促村按

照资金分配方案开展并完成项目工作，加强项目进度、资金使用

和绩效落实监管，依法依规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进度，及时

组织验收，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截留或挪用项目资金。市

农业农村局将组织人员不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督查，推进资

金管理和绩效自评、项目总结等工作，切实保证项目建设质量，

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

（二）项目验收。项目建设完成后，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农场）组织成立验收检查小组对竣工项目进行检查验收，检

查内容包括项目的工程量是否与计划建设内容相符、资金使用是

否安全、项目建设及资金使用是否按要求进行公示、项目资料收

集是否规范等，验收完成后及时将项目验收情况和相关佐证材料

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

（三）档案管理。建立健全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档案，将

村民议事会议记录、村民签字、项目报告、公示结果、项目奖补



申请、施工合同、竣工验收报告、图像资料等相关材料汇总归档，

规范管理，同时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

附件：1.普宁市 2025 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农

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安排表

2.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任务清单的通知

（粤农农计〔2025〕64 号）

3.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的通知（普财农〔2

025〕38 号）




